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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给别别人人网网上上销销分分须须实实名名备备案案
公安部回应：新规可遏制“黄牛”买分卖分非法牟利

本报济南2月24日讯（记者 张泰
来） 记者从公安部获悉，为更方便群众
网上处理交通违法，防范“黄牛”非法牟
利，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近日进一步完善
了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
在原有可以处理本人名下机动车交通违
法的基础上，新增了自助处理非本人名
下机动车交通违法的功能。

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自2016年全国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
服务管理平台建设应用以来，先后面向
社会推出了考试预约、选号、交通违法处
理等10大类130余项在线服务。目前，累
计注册用户数量已达1 . 6亿，累计提供
各类服务5 . 93亿次。

此次平台完善后，需要自助处理非
本人名下机动车交通违法的驾驶人可通
过“交管12123”APP进行。驾驶人可自主
选择在交通违法处理窗口或者通过“交
管12123”备案非本人名下的机动车，备
案后，可以处理自备案之日起发生的有
记分且单笔罚款金额不超过200元的交
通违法行为。

新增这一功能后，驾驶人既可以在
交通违法处理窗口处理交通违法行为，
也可以通过“交管12123”足不出户自助
处理，为机动车所有人、驾驶人查询和处
理非本人名下机动车的交通技术监控设
备记录的交通违法行为提供了方便，减
少了群众在交通违法处理窗口排队等候
的时间和出行成本。同时，通过实名备案
非本人名下机动车，还可有效遏制“黄
牛”通过买分卖分非法牟利。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将进一步听取群
众意见建议，不断完善互联网交通安全
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同时也提醒广大驾
驶人遵纪守法、安全文明出行，自觉抵制
交通违法行为。

这几年流传在朋友圈的有关
“新规”的假消息特别多。记者24日
从山东省公安厅交管局也了解到，
公安部的确有关于这方面的通知下
达，具体实施细则还有待近期公布。

也就是说，驾驶证销分政策的
确有变，根据外地媒体的报道，变化
主要在于拿自己驾驶证通过自助设
备替人处理电子抓拍违法记录，在3
月1日之后必须先把车辆跟自己驾
驶证绑定，而且只能处理绑定之后
产生的违法。

绑定非本人车辆的情形，只适
用于到自助设备上替人销分的情
况。到人工窗口去替亲友销分，处理
流程还跟过去一样，目前暂时没有
大的变化。依然是对于一个驾驶证
一个记分周期内，多次处理非本人
所有不同号牌机动车违法行为的，
或者一年内使用多个驾驶证处理同
一号牌机动车名下违法行为的，在
驾驶人办理违法处理业务时，系统
将自动报警。

仔细梳理各地已经报出的实施
细则，发现虽然总体一致，但还略有
差别，那么具体山东省以及济南等
各市具体如何实施还有待实施细则
公布。 本报记者 张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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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日之前，到各自助处理机
器上替亲友销分，只需要携带本
人驾驶证、身份证、银行卡，以及
亲友的车辆行驶证就可以，而且违
法记录产生的时间也不受限制。

3月1日之后，要想拿着自己
的驾驶证替亲友销分，必须先办
理绑定业务。

线下绑定的，驾驶人必须到场，
需要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及机动车
驾驶证原件，并提交绑定车辆所
有人的居民身份证及机动车行驶
证原件。

帮亲友销分时，能够处理的交
通违法记录，必须是办理了绑定
非本人车辆之后产生的交通违法
记录。

一个人最多
只能同时绑定
3辆其他人的
车辆；一辆车
最多也只能同
时绑定3个其他人
的驾驶证；一个人
历史累计绑定其
他人的车不能超
过5辆。

据华西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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